附件2

《关于加强新建建筑工程室内给水系统生活
饮用水水质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与目的
自2025年5月，市检察院开展“源头水”到“水龙头”饮用水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工作并向我局提出了整改建议，要求我局与水务局、卫健委积极履行职责，建立对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审查、竣工验收监管工作机制。为落实“源头水””到“水龙头”饮用水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任务部署，强化新建建筑工程室内给水系统水质的全过程监管，防范因材料、施工等环节导致的水质污染问题，切实保障群众生活饮用水安全，我局依据现行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结合工作职责，起草了《关于加强新建建筑工程室内给水系统生活饮用水水质管理的通知》。
二、工作过程
在2025年9月初稿完成后，我局向第三方审图机构、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及我市供排水领域资深专家征询了意见建议，并根据反馈的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关于加强新建建筑工程室内给水系统生活饮用水水质管理的通知（拟定稿）》。
[bookmark: _GoBack]三、核心内容框架
本通知围绕新建建筑工程室内给水系统水质管理，分四个维度明确要求，覆盖项目全周期：
（一）事前预防：深化设计审查与技术交底
将给水系统水质保障措施列为施工图审查核心内容，未明确水质保障措施的设计文件，一律不予通过审查。设计单位须向施工、监理单位专项交底，明确管道冲洗、消毒工艺、压力试验参数等强制性要求；施工单位需将交底内容纳入施工组织设计，编制水质防控专项方案，明确管网末梢水取样检测流程与责任。
（二）事中监督：强化过程管控与材料、施工管理
建设单位需专项列支水质管理费用，不得降低水质标准；施工单位建立水质防控任务书，规范管道清洗、接口密封等工序，严禁使用非食品级材料；监理单位将水质管控纳入监理细则，对关键环节旁站监理，见证取样过程并监督整改。
明确管材、管件、阀门等须符合《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 17219），实行“先检后用”制度，施工、监理单位核查质量证明文件与检测报告，不合格材料一律清退，鼓励选用绿色建材。同时，规范施工与交叉作业，重点管控管道压力试验、冲洗消毒、临时密封保护；严禁给水管道施工与油漆、水泥搅拌等污染性工序同步进行，确需同步需采取隔离措施。
（三）事后验收：严把检测关口与整改闭环
通水前，建设单位须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测；取样位置随机确定，微生物检测前需消毒水龙头，检测项目覆盖 国家标准常规项目，检测信息接入乌鲁木齐市智慧工地监管服务平台，与卫健、水务部门共享。
检测不合格的，由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施工单位限期整改，监理单位旁站跟踪；水质检测合格报告作为竣工验收必备资料，未完成冲洗消毒或检测不合格的，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四）保障措施：强化监管与长效机制
市、区（县）质量监督机构将水质管理纳入监督重点，通过定期巡查、随机抽查监督参建单位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从严处罚，记入信用档案并“红黑榜”公示。定期组织参建单位开展专项培训，解读材料验收、取样流程、检测标准；督促建设单位完善二次供水水质群众线索回应机制，交付后每半年回访，解决群众诉求。
为进一步细化实操标准，《通知》附《建筑工程给水系统管材管件质量进场验收及生活饮用水水质见证检测要求》，明确检验依据、材料验收要求、水质检测细则及检测机构资质。


